
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理教育部 

辦理集中採購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內容 

 

一、 本案係指教育部所轄之各公、私立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

保險，實習學生人數請參考技專校院及大學校院校外實習課程之實習學生人數統計

表(投標須知附件一)，本採購學生人數係供投標廠商參考，俟簽約後由訂購機關依

其實際數量斟酌訂購，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金額如下: 

（一） 傷害保險(失能或死亡):每人最高理賠金額-新臺幣 200萬元。(失能部分按失能程度

與保險金給付表辦理-詳保單條款) 

（二） 傷害醫療(含門診實支實付及傷害住院病房給付每日新臺幣 1000元): 每人最高理賠

金額新臺幣 5萬元。 

二、 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如於本契約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人，則係指加保之

翌日起），因遭受意外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身故、失能、需要門診或住院治

療者，本公司依照本契約的約定，給付保險金。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

病引起之外來突發事故。 

三、 保險期間及保費： 

（一） 保險期間：一年期、十一個月、十個月、九個月、八個月、七個月、六個月、

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二個月、一個月。 

（二） 保費：本案保險費不分實習生個人職業類別，以一年期為保費計算標的，惟

未滿一年期者，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年繳短期費率表(如下表)換算投保

保費: 

期間 按全年保險費百分比（%） 

一日 5 

一日以上至一個月者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 95 

十一個月以上至十二個月者 100 

 



四、 風險說明：大專校院校外實習課程係由學校規劃具職場屬性之實務學習課程，實習機構須

經由學校進行安全評估及篩選後始得安排學生至合作機構實習，過去年度大專校院校外實

習學生團體保險之理賠原因統計如下： 

理賠原因 人次 比率 

實習途中騎機車腳踏車或開車發生碰撞跌倒 121 72% 

實習時遭異物或尖銳工具割刺丟碰壓等傷 16 9.5% 

實習時遭燒燙傷 6 3.6% 

被保險人死亡 4 2.4% 

其他 21 12.5% 

合計 168 100% 

(資料統計單位：109學年度) 

五、 本內容未定事項，依保險單所載保險條款之規定辦理。 


